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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月 16日，家住青年路社区的 81岁石奶奶打
进快报热线说，她住在 7楼，爬楼梯爬不动，已经好几天
没下楼了，是不是可以给老房子装个电梯？第二天，快报
记者赶到石奶奶的小区，跟她爬了一次楼，在楼道数了
数，石奶奶“吭哧吭哧”要爬106级台阶才能回家，所以每
次回家都像在拼命。

后来，我们以石奶奶所在小区为样本，集中调查了老
人所住楼层和出门频率之间的关系，记者发现，不少老人
因为楼层高腿脚不便，很久都不出门，有的一两个月，有
的半年一年，时间最长的已经两年多没出过门了。

我们的《每一次回家都像拼命》系列报道随后推出，
持续了半个多月，因为杭州还没有成功安装观光式电梯
的老小区，快报特派记者专程去上海采访了两个成功加
装电梯的小区，总结了他们安装电梯的经验。后来又集
中报道了杭州安装接力式的案例，以及已经安装了上千
部电梯的“福州经验”⋯⋯

家家都有老人，每个人都会变老。快报这组报道在
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每天我们都接到很多老人的来信
来电，或表达安装电梯的愿望，或咨询安装电梯的政策流
程⋯⋯

现在，政策来了，浙江省《关于开展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出台，如果您对这个意见有什么
意见建议，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拨打 85100000热线告诉
我们，记者会带着大家的问题去采访有关部门。

众人拾柴火焰高，让我们一起努力，把老小区加装电
梯这件大事推进、办好。

各市建委（建设局）、规划局、发改委（局）、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国土局、环保局、质监
局、机关事务管理局，绍兴市建管局：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需要，进一步完善我省既有住宅使用功能，提高居
住品质，方便居民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
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浙江省社会养老服务促进条例》、《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浙政发〔2014〕13号）等法律、法规、政策，现就开展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试点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基本原则
开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试点工作应当坚持“政府引导、业主自主，因地制宜、统筹兼顾，

保障安全、简化手续，试点先行、有序推进”的原则。既要发挥政府的协调服务职能，树立正
确的舆论导向，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良好氛围；更要发挥住宅业主作
为物权所有人的主体作用，充分尊重业主意愿，依法通过民主协商形成合理可行且兼顾各方
利益的改造方案。要通过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试点，积极探索建立科学、简便、有效的管理与
服务机制。

二、组织实施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可以以住宅小区、幢或单元为单位提出申请。以小区为单位申请加装

电梯的，申请人为该小区业主委员会；以幢或单元为单位申请加装电梯的，申请人为该幢或单
元业主。申请人可以推荐业主代表组织实施，或者自主选择其他单位作为代理人组织实施。

（一）申请条件。申请加装电梯的既有住宅应当具有合法的房屋权属证明，满足建筑物
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等有关规范要求，且未列入房屋征收范围和计划。

（二）签订协议。加装电梯的服务范围内产权所有人应当自主或者委托社区组织主持，
依照《物权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就加装电梯方案和电梯维护管理等有关问题进行充分协商，
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并签
订协议，同时妥善处理好住宅周边相邻关系。加装电梯拟占用业主专有部分的，还应当征得
该专有部分的业主同意。

（三）专项设计。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应当委托原建筑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
设计单位进行专项设计。专项设计方案应当符合日照、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环保、应急救援
和电梯等相关标准、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

（四）资金筹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及维护管理所需要的资金由业主承担，业主可以申
请使用房屋所有权人及其配偶名下的住房公积金。街道及社区组织可根据当地实际，提出
经费分摊指导意见。

（五）联合审查。申请加装电梯的代理人应当持加装电梯专项设计施工图和总平面图、
加装电梯协议等相关书面材料到当地规划部门办理加装电梯手续。由规划部门召集建设、
国土、消防、质监、环保、园林、城管执法等部门和图审机构进行联合审查，签署审查意见；当
场无法确认意见的，有关部门应当在会后7日内向规划部门反馈书面意见。联合审查通过
后规划部门正式启动行政许可程序，并将经联合审查通过的设计文件在改造电梯小区范围
内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议的，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六）施工许可。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规定需要办理施工许可的加装电梯工
程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后，代理人应持经审查合格的加装电梯专项设计施工图、施工与监
理方案到当地建设部门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手续。电梯安装单位应按《特种设备安全法》
相关规定办理施工告知，申请电梯安装监督检验。

（七）竣工验收。电梯正式投入使用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向建设等相关部门申请
竣工验收备案。

（八）使用登记。申请人或代理人应当落实电梯使用管理者，由电梯使用管理者与具有
相应资质的电梯维护保养单位签订合同，并在电梯使用前或投入使用后30日内，向负责特
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

三、政策措施
（一）明确政策。在原有小区用地范围内加装电梯的，加装电梯后新增面积为加装范围

内全体业主共有，不予按房屋办理不动产登记，容积率增加部分不再征收地价款，免于补缴
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其他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地方财力对特殊困
难家庭给予适当补助。

（二）优化服务。规划、建设、国土、质监等相关部门应根据职能分工，按照简化、便民、高
效的原则，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事手续，切实做好电梯加装试点工作的指导和服务。街道
和社区组织要积极做好居民的政策宣传和协调工作。原房屋开发企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
务企业对既有住宅的加装电梯试点工作应予以协助、支持。

（三）健全管理。电梯改造服务范围内全体产权所有人应当遵守特种设备监管部门制定
的电梯使用、维护和管理办法。受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应配备持证电梯安全管理人员，确保
电梯的使用安全。

本指导意见自2016年5月1日起实施。

老小区加装电梯有文件了!
浙江正式发布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试点工作指导意见

可以以住宅小区、幢或单元为单位提出申请
资金由业主承担，可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

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

记者 潘杰

本报讯 随着城市人口老龄化加剧，住在老小区的老年人越来越多，而老小区大多是六七层楼房，当初设计建造时就没有安装电梯，因此，很多楼层住得比较高的老人出行
十分困难，很多老人甚至很久才能下楼一次，而老小区加装电梯也因为资金来源、分摊比例、高层赞成低层反对等等现实问题，而日益成为一道社会大难题。

近日，这一难题终于有了“解题思路”，出现了政策层面的实质性进展——省建设厅、省发改委、省公安厅等9部门联合发文，对我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试点工作的指导意
见正式出台，5月1日开始实施。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公安厅 浙江省民政厅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国土资源厅
浙江省环境保护厅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2016年4月14日

关于开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发布部门：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发布时间：2016年4月18日 文号：浙建〔2016〕6号

看了《指导意见》，您有什么意见建议？
请拨打快报85100000热线
我们会转交有关部门作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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